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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》及信托或公司服

务提供者发牌制度 

    「适当人选」的评定 

    牌照有效期及牌照续期、撤销或暂时吊销牌照 

    持牌人的责任 

    进行巡查及处长作出纪律处分的权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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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明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法例规定适用于指定非金融业人
士，而有关规定于这些专业人士进行指明交易时适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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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》 

 《2017 年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(金融机构)(修订)条例
草案》(「《打击洗钱条例草案》」)已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 
通过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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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  

 引入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发牌制
度，规定该等服务提供者须向公司
注册处处长（下称「处长」）申请
牌照，并符合适当人选准则，方可
在香港经营提供信托或公司服务的
业务。  

 处长就所有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而备存持牌人登记
册，该登记册须提供予公众人士查阅。 

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 
 



 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的牌照规定（包括适当人选的评定）并
不适用于： 

• 认可机构； 
• 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的持牌法团（前提是该业务附属

于该法团的主要业务 ）； 
• 会计专业人士； 
• 法律专业人士。 

获豁免人士及申请牌照人士的业务形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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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团 

 在香港可以个人、合伙及法团业务形式提供信托或公司服务 

合伙 独资经营人 



 信托或公司服务牌照申请人及其董事/合伙人/最终拥有人
(视何者适当而定)须被评定是否属适当人选。 

 处长在决定某人是否属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
或与该等业务有联系的适当人选时，须考虑任何
其认为有关的事宜。 

「适当人选」的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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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该人是否曾被裁定犯了刑事罪行，
尤其关乎与清洗黑钱恐怖分子资
金筹集的罪行，或涉及欺诈或不
诚实行为的罪行。 

• 该人是否属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人/ (如该人属法团)
该法团是否正在清盘当中或已被接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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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批给的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牌照，有效期一般
为3年。 
  

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持牌人可向处长申请牌照续
期。 

 

牌照有效期及牌照续期、撤销或暂时吊销牌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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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长可撤销持牌人牌照或在其指明的时间内吊销其
牌照。 

 牌照的撤销或暂时吊销，自该通知所指明的时间起
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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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任何人如拟成为某持牌人的合伙人、董事或最终拥有人，
必须于事前取得处长的书面批准。 

• 取得处长批准的申请必须由持牌人提出。 

 取得处长批准而成为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的相关人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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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的责任 

 作出具报的责任 

如出现下述情况，持牌人有责任向处长作出具报： 

• 凡在与某持牌人就牌照的批给或续期而提出的申请相关
的情况下提供详情，而该等先前提供的详情有所改变； 

• 持牌人拟停止经营其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。 

 遵从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规定 

 审查客户以确保客户并非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人士
及恐怖份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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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处会进行实地巡查，以确保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
的规定获得遵从。 

• 公开谴责； 
• 作出纠正命令，以纠正有关的违反； 
• 命令缴付不多于500,000元的罚款。 
 

 处长可向持牌人施加下述纪律制裁： 

进行巡查及作出纪律处分的权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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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请数目 

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

 获批牌照
数目 

 查询数目 

6,985 宗 
      
6,108 宗 

18,932 宗 

申请牌照的宗数 

10 

 「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 
办事处」网站的浏览人次 

363,613人次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建立互动机制 

 加強信息交流 

 跟进问题个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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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地监管机构合作空间 



 处长已发布下列指引： 

• 《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发牌指引》; 

• 《施加罰款指引》 

• 《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者遵从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 

  筹集规定的指引》;      

指引及参考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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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外通告、小册子、示范短片、查询热线、常见问题等 




